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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新吴区缇香路停
车场、行创四路停车场完成
前期各项迁改工作。目前，
总承包单位正有序进场，等
待施工。记者昨从新吴区住
建局了解到，这两座停车场
建设是新吴区城市停车场项
目代表，按照项目规划，新吴
区今明两年将新增9座停车
场。有7座预计今年内完工，
内置停车位共计3000多个，
其中2座为全自动机械停车
楼，这也是全市首批全自动
机械停车楼。

新吴区城市停车场项目
共包含三期，一、二期计划建
成停车场共9座，内置停车位
共计4000多个，三期方案正
在研究讨论中。其中，一期
项目包含4座停车场，分别
为：学志路停车场、前卫路停
车场、天山路停车场、灵江路
停车场；二期项目包含5座停
车场，分别为：缇香路停车
场、行创四路停车场、江华路
停车场、清晏路停车场、鑫明
路停车场。

上述两期停车场项目，
分别分布在长江路、行创四
路沿线，是根据新吴区目前
存在的停车难题而规划建设
的——长江路是新吴区最为
繁华的主干道之一，周边居
民区、商业区较为集中，但现
有停车位数量与群众实际需
求量存在较大缺口；行创四
路沿线学校较多，每天上下
学时段，家长接送学生车辆
停放难，且容易与其他社会
车辆交织产生拥堵，给学生

带来安全隐患。
为此，本次项目的一期4

座停车场和二期的缇香路、
清晏路停车场分布在长江路
沿线及周边，现均已开工建
设；行创四路停车场、江华路
停车场、鑫明路停车场分布
在行创四路沿线，共设置停
车位1700多个，目前项目正
在按计划有序推进中。预计
今年年内，一期4座停车场和
二期的缇香路、清晏路、江华
路停车场全部完工，届时，新
吴区将新增停车位共计3000
多个。

新吴区城市停车场项目
相关负责人表示，为解决停
车难与土地紧张的双重矛
盾，此次停车场项目主要是
结合公园建设、学校改扩建
等项目，充分利用了地下、空
中空间而布局规划的，其中

大多数的停车场都暗藏“高
科技”。

如，天山路停车场、缇香
路停车场均为全自动机械停
车楼，均设有5层，采用地面
存取车、全自动平面移动式
机械操作，车主可以刷卡停、
取车，两座停车楼均实行无
人化智能管理，是全市首批
全自动智能停车楼。

清晏路停车场为办公和
停车相结合的复合型停车楼，
其所处建筑一楼为招投标中
心，楼上及周边有大量行政办
公人员。该停车楼共有6层，
通过设置不同出入口，将每层
停车空间均与办公空间隔开，
既充分利用了闲置空间，做到
办公、停车互不打扰，同时有
效解决了前来办公、办事人员

“停车难”的问题。
（刘娟）

丁炜也表示，虽然在
此案中，法院支持业主安
装充电桩，但并不表示以
后此类案件都会这样判
决：“开庭的时候我们就有
这个想法，等到矛盾发生
来法院解决问题，这是不

得已而为之的措施，我们
也不希望居民在购买新能
源汽车后是通过诉讼的方
式来达到诉求。”丁炜讲，
并非每个小区都具有安装
充电桩的条件，因此在做
决定时，除了考虑自身的

需求外，也要考虑到充电
桩的问题，在购置前可以
先去物业和供电部门了解
本小区是否符合安装充电
桩的要求，以免后续产生
不必要的麻烦。

（甄泽）

本报讯 为进一步
规范和推动我市新能
源汽车充换电设施发
展，市新能源汽车推广
办会同市新能源商会
新能源汽车及充电业
务专委会，以网络投票
和专家打分相结合的
方式，评选“2020年无
锡市新能源汽车充换
电设施十大优秀人气
场站”和“2020年无锡
市新能源汽车充换电
设 施 最 佳 人 气 运 营
商”。经企业申报、网
络投票、专家评审、网
上公示等程序，评选出
广盈新能源无锡东亭
春潮路充电站等“十大
优秀人气场站”，并根
据评选规则确认无锡
市政公用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为“2020年无

锡市新能源汽车充换
电设施最佳人气运营
商”。

新能源汽车推广
应用是一项涉及面广、
政策性强的工作。我
市自2015年 9月全面
实施以来，在市委、市
政府的领导和社会各
界的关心支持下，取得
了良好成效。2020年,
我市共推广各类应用
新能源汽车9135辆，累
计27501辆；布设各类
充换电设施1071个，累
计6950个；根据我市新
能源汽车及充电设施
监管服务平台数据显
示累计充电量1609.74
万度电，累计充电次数
已达83万余次，约减少
碳 排 放 量 12877 余
吨。 （孙暐）

小区充电桩到底能不能装？法院这么判
自新能源汽车推广以来，由此发生的围绕在小区

安装充电桩的纠纷便不时发生。近日，梁溪法院审结
并生效了一起此类案件，判决物业方盖章同意安装充
电桩，昨天上午，办案法官也对此案进行了说明。

事情还要追溯到去年2月
底，市民刘某购买了一辆新能
源汽车，随后在安装充电桩时
遇到了麻烦：“供电部门要求
物业公司在其提供的允许施
工单上盖章，物业则以安装地
下充电桩比较危险为由，拒绝
盖章，导致充电桩的安装流程
无法进行。”梁溪法院速裁庭
法官丁炜介绍，由于物业不同
意安装充电桩，导致刘某用车
极为不便，经常要去小区外寻
找充电桩充电。刘某同物业、
供电部门进行过多次协商，但
物业的态度一直很坚决，最终
刘某一纸诉状将小区物业起
诉到了法院。

丁炜讲，在受理案件后，他
们也听取了物业方面的意见。
物业方认为，安装充电桩可能
会对整个小区及居民的用电产
生影响，如产生容量不足、跳
闸，以及可能出现的自燃等安
全隐患。梁溪法院在审理过程
中，也参考了其他城市的类似
案件，不少物业方均以新能源
汽车曾频繁发生自燃事故，存
在安全隐患为由拒绝安装充电
桩。

对于物业的担心，作为原
告的刘某也提供了相关证明，
且刘某认为，安装充电桩的车
位是其购买的，因此他具有处
置的权利。

“物业在安全方面的
顾虑其实是可以得到保
障的。”丁炜介绍，在物业
部门盖章同意安装充电
桩后，安装则是由供电部
门和4S店来进行的，由供
电部门现场勘查是否符
合安装条件，符合的则由
4S 店的专门人员进行安
装。此外，对于可能影响
其他居民用电的问题，丁
炜也表示，经过了解，新
能源汽车充电是有专门
线路的，并不会影响居民

的正常用电，“例如本案
中，刘某的车辆充电功率
是 7千瓦，整个小区的容
量是1250千瓦，这是按照
整个小区每户都有一辆
新能源汽车的标准来配
备的。”丁炜还提到，在这
个案件中，物业公司需要
履行的是配合的义务，而
非主要安装义务，因此物
业部门的担心是可以避
免的。

据介绍，早在2016年
时，国家发改委就对居民

小区安装充电桩等相关
设施下发了通知，对此予
以支持。此外，刘某购买
了该车位，从所有权来
讲，刘某理应享受对专有
车位处置的权利：“他在
自己的车位安装充电桩，
并没有损害其他业主和
物业的权益，因此综合各
个方面，我们支持了刘某
的诉讼请求，要求物业部
门在合理期限内在同意
安装证明上盖章予以同
意。”

广盈新能源无锡东亭春潮路充电站
市政公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充电站
市政公用新能源无锡汉江路充电站
市政公用新能源无锡太湖广场充电站
市政公用新能源无锡蓉湖大桥充电站
广盈新能源无锡硕放机场国际停车场充电站
广盈新能源无锡凤威路赛维拉广场充电站
国联科陆无锡火车站北广场充电站
市政公用新能源无锡时代广场充电站
广盈新能源无锡柯尼卡充电站

新吴区年内将新增3000余个停车位
其中两座立体停车楼填补无锡“空白”

案件：安装充电桩引纠纷

判决：业主诉求合理，予以支持

提醒：购置前应考虑小区情况

无锡市新能源汽车充换电设施

十大优秀人气场站揭晓

2020年无锡市新能源汽车
充换电设施十大优秀人气场站

缇香路停车场缇香路停车场


